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小学部家长委员会章程

第一章 总则

（一）为进一步密切家庭和学校的沟通协作，体现家长充分参与学校民主管理，提高家

庭教育水平，努力构建和完善学校、家庭和社会有机结合的教育体系，特设立学校家长委员

会，并根据《山东省普通中小学家长委员会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规定，结合本校实

际，制订本章程。

（二）本会全称为:“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小学部家长委员会”。

（三）家长委员会是由本校学生家长代表组成，代表全体家长参与学校民主管理，支持

和监督学校做好教育工作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是学校联系广大学生家长的桥梁和纽带。

（四）家长委员会宗旨是:坚持家校沟通与合作，让家长充分参与学校管理，有效体现

家长对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知情权、评议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完善学校、家庭、社会三位

一体的教育体系，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深入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第二章 家长委员会的性质

家长委员会是为加强学校与家庭合作，由家长个人申报、班主任推选、年级筛选、学部

竞选的有教育经验，关心学校工作的家长代表组成的群众性组织。

第三章 家长委员会的任务

（一）适时参与学校的管理，协助学校搞好教育和教学等方面工作，对学校工作提出合

理化的建议或意见。

（二）帮助家长了解学校的情况，广泛听取家长对学校或班级工作的意见，及时与学校

领导、班主任和任课教师交换意见，能够对家长进行正确的引导。

（三）参与学校和班级的重要活动，发挥家长在学校教育中的教育作用。

（四）发动家长挖掘教育资源，帮助学校或班级开展实践性教育教学活动。

（五）帮助学校或班主任了解学生在校内外与家庭中的表现，及时与教师取得联系。

（六）协助学校或班级开好家长会。

（七）参与对教师的师德和教育教学的评议，定期到校听课、评课。

（八）参与组织和领导学校的家长学校，开展家校共育的系列活动。

（九）协助学校组织家长交流（分享）家庭教育好经验，督促家长与学校一起教育好子

女，开展“优秀家庭”评选活动。

（十）组织参与惠及学生及家长的具体活动，如志愿校园安全护送、校服选定、社会实

践等活动。



（十一）协助学校和社区关心教育子女有困难的家庭，并给予帮助。

（十二）开展有利于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和学生健康发展的工作，有利于提高家长自身素

质和家庭教育水平的活动。

第四章 家长委员会的机构

（一）家长委员会成员，由热心教育事业、关心孩子成长、热情支持学校、班级工作的

在校学生家长组成。

（二）家长委员会成员代表各个层面的学生家长，本人提出申请，或由班主任推荐、年

级筛选，经学校研究同意后确定，并由学校颁发聘书，聘期一般为一年。

（三）家长委员会机构由 14 位学生家长组成，设主任一名，设副主任两名，委员若干

名。

（四）家长委员会每年轮换适当比例的成员。毕业班家长委员会委员由新入校年级的家

长代表替补。

第五章 家长委员会的管理

（一）家长委员会的活动应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重要活动应事先征得学校的同意，

活动情况要及时反馈学校。

（二）每学年根据工作业绩评选家长委员会优秀成员，由学校对其进行表彰和奖励。

（三）为便于开展工作，学校有义务为家长委员会提供必须的工作场所和设施。

第六章 家长委员会的权利和义务

（一）家长委员会的权利

1、有权听取学校或班级的工作报告，对学校或班级工作报告提出质疑，可以参加有关

的学校会议。

2、有权对学校的领导或教师提出批评建议，对学校或班级工作提出建议和批评。

3、对于学校的重要决策，家长委员会成员有话语权。

4、学校提供家委会专用办公室，家委会成员有权在此专用室开展工作。

（二）家长委员会的义务

1、应以积极的方式参与家长委员会的工作。

2、应以身作则，做好家长工作，听取家长的意见，并向家长委员会报告，向学校提出

合理化的意见和建议。

第七章 附则

1、家长委员每年换届一次，家长可连任，可及时纳新。



2、未尽事宜，由家长委员会和学部商定。

3、本章程由校家长委员会全体代表会议通过后即生效，修改和解释权属校家长委员会。

聊城市第一实验学校小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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